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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IANGNAN GROUP LIMITED 
江 南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
(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) 

(股 份 代 號 : 1366) 
 

辭任董事會主席、執行董事及企業管治委員主席  

及   

委任董事會主席及企業管治委員主席  

 

董 事 會 宣 佈 自 201 6年 5月 30日 起 ：   

(a)   芮 福 彬 先 生 辭 任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主 席、執 行 董 事 及 企 業 管 治 委 員 會 之

主 席 ； 及  

(b)   储 辉 先 生 被 委 任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主 席 及 企 業 管 治 委 員 會 之 主 席 。  

 

辭 任 董 事 會 主 席 、 執 行 董 事 及 企 業 管 治 委 員 主 席  

 

江 南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(「 本 公 司 」 ， 連 同 其 附 屬 公 司 合 稱 「 本 集 團 」 )董 事

會 (「 董 事 會 」 )宣 佈 芮 福 彬 先 生 (「 芮 先 生 」 )因 退 休 原 因 ， 自 201 6年 5

月 30日 起 辭 任 董 事 會 主 席、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及 企 業 管 治 委 員 會 (「 企 業 管

治 委 員 會 」 )之 主 席 。  
 

芮 先 生 確 認 與 董 事 會 並 無 任 何 意 見 分 歧 ， 亦 無 任 何 與 辭 任 有 關 的 事 項 須

知 會 本 公 司 股 東 。  

 

委 任 董 事 會 主 席 及 企 業 管 治 委 員 主 席  

 

董 事 會 宣 佈 委 任 储 辉 先 生 (「 儲 先 生 」 )， 現 為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及 行 政 總

裁 及 企 業 管 治 委 員 會 成 員，自 201 6年 5月 30日 起 被 委 任 为 董 事 會 主 席 及 企

業 管 治 委 員 會 之 主 席 。  

 

 

 



以 下 是 儲 先 生 個 人 歷 力 之 詳 細 資 料 ：  

儲 先 生 ， 4 4 歲 ， 分 別 自 2 0 1 4 年 7 月 及 2 0 1 3 年 7 月 起 擔 任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

及 行 政 總 裁 。 彼 也 是 企 業 管 治 委 員 會 成 員 。 儲 先 生 於 2 0 1 3 年 7 月 1 8 日 加

入 本 集 團 。 於 中 國 電 線 及 電 纜 業 積 逾 2 0 年 經 驗 。 由 2 0 0 5 年  5 月 至 2 0 1 4
年 1 2 月 ， 彼 出 任 江 蘇 中 煤 電 纜 有 限 公 司（「 中 煤 電 纜 」， 現 為 本 公 司 之 全

資 附 屬 公 司 ） 之 主 席 、 執 行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， 負 責 中 煤 電 纜 之 製 造 、 營 運 、

銷 售 及 行 政 事 務 之 整 體 管 理 。 自 2 0 1 4 年 7 月 起 ， 彼 為 本 公 司 全 資 附 屬 公 司

E x t r a  F a m e  G r o u p  L i m i t e d、 江 南 電 纜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及 無 錫 江 南 電 纜 之 董

事 。 自 2 0 1 5 年 9 月 起 ， 彼 為 本 公 司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江 南 電 能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及

江 南 電 能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之 董 事 。 由 2 0 0 3 年 6 月 至 2 0 0 4 年 1 1 月 ， 彼 為 無

錫 中 南 礦 纜 有 限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。 由 2 0 0 1 年 1 1 月 至 2 0 0 3 年 5 月

， 彼 為 無 錫 市 江 南 線 纜 有 限 公 司 之 副 總 經 理 。 由 1 9 9 7 年 1 1 月 至 2 0 0 1 年

1 0 月 ， 彼 為 上 海 滬 旭 電 纜 廠 廠 長 。 由 1 9 9 4 年 1 2 月 至 1 9 9 7 年 1 0 月 ， 彼 從

事 電 線 及 電 纜 銷 售 及 市 場 營 銷 。   

儲 先 生 為 第 二 屆 江 蘇 省 煤 炭 機 械 工 業 協 會 管 理 委 員 會 ( 2 n d  G o v e r n i n g  
C o u n c i l  o f  t h e  J i a n g s u  P r o v i n c e  C o a l  M i n i n g  M a c h i n e r y  I n d u s t r y  
A s s o c i a t i o n )  副 主 席 、 第 二 屆 國 家 噴 泉 專 業 委 員 會 ( 2 n d  N a t i o n a l  F o u n t a i n  
P r o f e s s i o n a l  C o m m i t t e e )  副 主 席 及 宜 興 市 慈 善 會 常 務 理 事 。   

儲 先 生 曾 獲 頒 多 個 獎 項 ， 包 括 宜 興 市 人 民 政 府 於 2 0 1 2 年 頒 發 之 優 秀 企 業

家 、 江 蘇 省 煤 礦 機 械 工 業 協 會 於 2 0 0 6 年 頒 發 之 江 蘇 省 煤 礦 機 械 工 業 優 秀  
企 業 家 、 由 數 個 團 體 (包 括 中 共 無 錫 市 委 組 織 部 、 無 錫 市 經 濟 貿 易 委 員 會

及 無 錫 市 工 商 業 聯 合 會 )於 2 0 0 8 年 聯 合 頒 發 之 無 錫 市 十 佳 青 年 企 業 家 之 一

、 由 數 個 團 體 (包 括 中 共 無 錫 市 委 組 織 部 、 無 錫 市 人 事 局 及 無 錫 市 青 年 聯

合 會 )聯 合 頒 發 之 第 十 七 屆 無 錫 市 十 大 傑 出 青 年 之 一 以 及 由 數 個 團 體 (包 括

中 共 宜 興 市 委 組 織 部 、 宜 興 市 人 事 局 及 宜 興 市 青 年 聯 合 會 )於 2 0 0 6 年 聯 合

頒 發 之 宜 興 市 優 秀 青 年 。 儲 先 生 現 為 宜 興 市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委 員 。

儲 輝 先 生 亦 參 與 多 項 慈 善 活 動 ， 並 於 2 0 0 7 年 獲 中 共 宜 興 市 委 員 會 及 宜 興

巿 人 民 政 府 頒 發 慈 善 明 星 獎 。   
儲 先 生 就 讀 於 東 南 大 學 ， 並 於 2 0 0 4 年 取 得 工 商 管 理 碩 士 學 位 。 儲 先 生 於  
2 0 0 5 年 獲 江 蘇 省 人 事 部 確 認 高 級 經 濟 師 資 格 。   

儲 先 生 為 芮 先 生 之 女 婿 ， 而 儲 先 生 之 配 偶 為 執 行 董 事 蔣 永 衛 先 生 之 配 偶 之

表 妹 。   

儲 先 生 於 2 0 1 5 年 7 月 1 7 日 與 本 公 司 簽 訂 服 務 協 議 ， 據 此 彼 同 意 出 任 執 行  
董 事 ， 任 期 限 定 由 2 0 1 5 年 7 月 1 8 日 至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。 根 據 細 則 ， 彼

須 於 本 公 司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輪 值 告 退 並 膺 選 連 任 。 儲 先 生 目 前 之 年 薪 為 人

民 幣 6 0 0 , 0 0 0 元 ， 乃 參 照 現 行 市 況 、 彼 之 職 務 及 職 責 而 釐 定 。   

  



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， 除 儲 先 生 ( i )個 人 持 有 1 6 9 , 2 8 6 , 0 0 0 股 股 份 (定 義 見  
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第 X V 部 )； 及 ( i i )透 過 P o w e r  H e r i t a g e  G r o u p  L i m i t e d (彼 擔

任 董 事 並 唯 一 擁 有 )持 有 1 , 2 4 8 , 8 0 0 , 0 0 0 股 股 份 外 ， 儲 先 生 並 無 於 任 何 證 券

及 期 貨 條 例 第 X V 部 所 指 的 股 份 中 擁 有 權 益 。 儲 先 生 過 去 三 年 並 無 於 其 他

上 市 公 司 擔 任 任 何 董 事 職 務 。   

除 上 文 披 露 者 外 ，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， 儲 先 生 ( i )並 無 任 何 其 他 主 要 委 任

及 專 業 資 格 ； ( i i )並 無 於 本 公 司 或 本 集 團 其 他 成 員 公 司 擔 任 任 何 其 他 職 務

； 及 ( i i i )與 任 何 其 他 董 事 、 本 公 司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、 主 要 或 控 股 股 東 概 無 任  
何 關 係 。   

除 上 文 披 露 者 外 ， 本 公 司 並 不 知 悉 任 何 有 關 委 任 儲 先 生 为 董 事 會 主 席 及 企

業 管 治 委 員 會 之 主 席 之 其 他 事 宜 須 提 請 股 東 注 意 ， 亦 無 任 何 其 他 資 料 須 根

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上 市 規 則 第 1 3 . 5 1 ( 2 ) ( h )至 1 3 . 5 1 ( 2 ) ( v )條 之 任 何

規 定 予 以 披 露 。  

董 事 會 對 芮 先 生 在 任 內 對 本 公 司 寶 貴 付 出 及 貢 獻 表 示 衷 心 感 謝 ， 並 歡 迎 儲

先 生 成 為 董 事 會 新 任 主 席 和 企 業 管 治 委 員 會 之 新 主 席 。  

     

 承 董 事 會 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 南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

   储 辉 

     主 席 

 

 

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

 

於 本 公 佈 日 期 , 董 事 會 由 四 名 執 行 董 事 即 儲 輝 先 生 、夏 亞 芳 女 士 、 

蔣 永 衛 先 生 及 郝 名 輝 先 生 ； 及 三 名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即 何 植 松 先 

生 、楊 榮 凱 先 生 及 潘 翼 鵬 先 生 組 成 。 


